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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 擔任公司與外部審計機構之間的主要代表，負責監察二者之
間的關係﹕負責監察二者之



– 6 –

B_table indent_4.5 mm

N_table indent_4 mm



– 7 –

B_table indent_4.5 mm

N_table indent_4 mm

第十九條 委員會委員在收到會議通知後，應及時以適當方式予以確認並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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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條 委員會會議一般應以現場會議方式召開，表決方式為舉手表決或
者投票表決。遇有特殊情況，在保證委員會委員能夠充分發表意見
的條件下，經委員會主席同意，可採用通訊方式召開。採用通訊方
式的，委員會委員應當在會議通知要求的期限內向董事會提交對
所議事項的書面意見。

第二十五條 委員會會議就會議所議事項進行研究討論，委員會委員應依據其
自身判斷，明確、獨立、充分地發表意見；意見不一致的，其應當
在向董事會提交的會議紀要中載明。

第二十六條 委員會可邀請公司董事、有關高級管理人員、公司有關專家或者社
會專家、學者及中介機構和相關人員列席會議。列席會議的人員應
當根據委員會委員的要求作出解釋和說明。

第二十七條 




